
关于开展 2021 年度第二期执业药师继续教育

专业科目和公需科目选修课培训的通知

全区执（从）业药师：

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25 号）

和《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国药监人〔2019〕12 号）的有关要求，

结合广西实际情况，广西执业药师培训中心将于 2021 年 11 月份开展执业

药师继续教育培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所有取得执业药师、从业药师资格的人员

二、培训方式及时间

第二期

培训方式 网授

报名时间 2021年10月20日-10月30日

缴费时间 2021年11月1日-11月5日

学习时间 2021年11月8日-11月30日

特别注意：

（1）请务必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 10月 30 日填写报名表并提交成

功，报名成功后才能在 2021 年 11 月 1日-11 月 5 日进行缴费。

（已报名并缴费参加了第一期的学员不需要重新报名缴费，第一期未

学完的学员，可在第二期学习时间内登录系统继续学习）

（2）在学习时间段 2021 年11 月8 日- 11 月30 日，学员自行登录广

西执业药师培训中心网站（https://zyyspx.gxtcmu.edu.cn）,建议使用

google Chrome、360 浏览器极速模式学习，学习时不可快进拉动,不可

刷新或关闭页面，否则将不记录学习时长。

三、继续教育内容

继续教育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



1、公需科目：法律法规、理论政策、职业道德、技术信息等基本知

识；

2、专业科目：药物合理使用的技术规范；常见病症的诊疗指南；公

众健康管理；医药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新动态等基本知识。

四、学时学分要求

继续教育全年要求 90 学时，30 学分。

1、公需科目 30 学时，计 10 学分；

2、专业科目 60 学时，计 20 学分。

五、继续教育方式

（一）公需科目，分公需科目必修课和公需科目选修课两部分，每部分

学时15学时，总学时30学时。

1、公需科目必修课，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组织实施，

学习内容为《广西发展新机遇》，其中课程学习计10个学时，课程考试计5

个学时，共计15个学时。请各执业药师通过广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

管理系统（http://ptce.gx12333.net/）注册并完成公需科目必修课程学习

培训和考试。公需科目必修课考试共3次机会，3次考试均不合格者，可在培

训期间电话申请开通补学补考。执业药师完成本年度公需科目必修课培训和

考试，可通过系统自主生成并打印《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考试合

格证书》。（公需科目必修课咨询电话 966111 ）

2、公需科目选修课，由培训中心提供，选修课课程学习计10个学时，

课程考试计5个学时，共计15个学时。请学员在学习时间段 2021年 11月 8

日 - 11 月30 日，学员自行登录 广 西 执 业 药 师 培 训 中 心 网 站

（https://zyyspx.gxtcmu.edu.cn），账号为学员本人填写报名表时所留

手机号，密码为学员本人身份证号后 8 位（如有字母，需使用小写），登

录后进入网站学习课程。

（二）专业科目：在学习时间段 2021年 11月 8日- 11月 30 日，学员自

行登录广西执业药师培训中心网站（https://zyyspx.gxtcmu.edu.cn），



账号为学员本人填写报名表时所留手机号，密码为学员本人身份证号后 8

位（如有字母，需使用小写），登录后进入网站学习课程。

六、继续教育收费

专业科目培训费：230 元/人；公需科目选修课不收费。（如有一人双

证的情况，只缴纳一证培训费即可）

七、学时审验

执业药师参加公需科目必修课学习时，如已注册在本人所在单位的，

请将取得公需科目必修课《广西壮族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

目考试合格证书》的相关信息，发送邮箱: gxpxzx123@126.com，并附上

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必修课程的证书编号等信息。由培训中心

将公需科目必修课与选修课学时合并，得到公需科目两部分的总学时数，

以及完成专业科目学时一并登记，报自治区药监局审核认定。

执业药师参加公需科目必修课学习时，也可注册挂在自治区药品监督

管理局培训咨询中心，由局培训咨询中心进行公需科目必修课学时审验，

报自治区药监局审核认定。每个单元的视频课件学习完毕后，所有单元完

成学习以及考试通过后，即可在网站自行下载打印学分证明。

八、发票开具

统一开具电子发票，请在填写报名表时正确填写开票信息、个人手机

号及邮箱地址，电子发票会通过诺诺网短信发送到个人手机或邮箱，按照

短信或邮件操作点击下载链接即可下载发票。

特别提示：

1、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培训中心当前停止办理现场报名、缴

费、打印学分证等相关事宜，具体恢复时间请您关注广西执业药师培训中

心网站及广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官网通知。

2、如有其他问题，请咨询培训中心，咨询电话：0771-4953513（上

午 8:30~12:00，下午 14:30~17:00）。如有未入群者，请加入执业药师继



续教育 6 群（798036199），加群时请务必备注姓名，实名入群。已加入其

他群的学员请勿重复加群。

3、报名及缴费方式详见附件“2021年度第二期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培训

线上报名及缴费流程”。

广西执业药师培训中心

2021 年 10 月 19 日



附件：

2021 年度第二期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培训

线上报名及缴费流程

一、报名

（特别注意：已报名并缴费参加了第一期的学员不需要重新报名缴费。）

1 、 使 用 QQ 或 微 信 扫 描 下 方 二 维 码 ， 或 者 复 制 链 接

https://wj.qq.com/s2/8748165/ec8b 进入网站，填写报名表。

2、点击下拉箭头，进入填表，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并提交，即可完成报名。



特别提示：

（1）如填写的信息有误，可再次扫描二维码登录修改并确认提交成功；

（2）请务必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10 月 30 日填写报名表并提交

成功，报名成功后才能进行缴费。如为广西中医药大学的教职工，请备注

清楚！

二、缴费

1、缴费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1日-11 月5日。（如未在规定时间填写

报名表则无法登陆缴费）

2、登录缴费平台

（1）关注“广西中医药大学”微信公众号



（2）进入微信公众号，点击“微服务”—“网上缴费”

（3）进入“缴费平台”：在“账号”一栏输入“身份证号”；密码为：

gxzyydx+身份证后六位（如王某某身份证号为：45088ABCD09252666,则登

录密码为：gxzyydx252666）；并输入验证码；点击“登录”即可。



（4）登录后，可以选择修改登录密码，或者忽略修改，如下图：

3、确认缴费信息

（1）确认本人身份信息

进入缴费平台后，首先在“登录信息”标签项下，确认本人身份信息

（姓名、身份证号等）是否正确。

（2）查询应缴费用

点击“其他缴费”标签。该表列有收费项目名称、应缴金额等信息，

见下图：



4、网上支付

（1）选择支付方式

微信支付请点选“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请点选“支付宝”；中国

银行卡缴费请点选“中银快付”, 使用其他银行卡缴费请点选“中国银联”

进行网上在线支付,见下图：



（2）支付完成后，在“交易记录”页面内即可看到缴费是否成功。

5、若单位统一汇款，请对公转账至广西中医药大学账户：

收款单位：广西中医药大学

收款开户行：中国银行南宁市明秀东支行

收款账号：6210 5749 8215

特别提示：

单位付款后，请将汇款证明、单位名称、联系人姓名及手机号码、

参加培训学员名单（姓名、资格证书号、身份证号、手机号）、汇款金

额及所需开具发票信息发送至邮箱gxpxzx12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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